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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6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决定》，同日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一号）予以公布，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监察制度，规范和加强行政监察工作，保证政令
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学习、宣传、贯彻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使各级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全面、准确地理
解、掌握和适用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经批准，监察部法规司组织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学习问答》一书，以问答的形式对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的立法精神和条文的立法原意
进行了阐释，并对行政监察实际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解答。
本书由监察部法规司副司长侯觉非同志担任主编，监察部法规司副司长谭焕民同志担任副主编。
监察部法规司周鹏飞、陈萍萍、曹少波、任学敏、黄韶鹏、许国鹏同志撰写，陈萍萍同志统稿，侯觉
非、谭焕民同志审定。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或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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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更好地学习、宣传、贯彻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使各级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全面、准确地理
解、掌握和适用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经批准，监察部法规司组织撰写了《学习问答》一书，以
问答的形式对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的立法精神和条文的立法原意进行了阐释，并对行政监察实际
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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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文件、文献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通知  （监
发[2010]5号  2010年7月26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
》的决定  （2010年6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自2010年10月1日
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  （1997年5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通过根据2010年6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关于修改的决
定》修正）　监察部负责同志就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答记者问　夯实制度基础　为全
面履行监察职能提供有力保障第二部分  学习问答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以下简称《行
政监察法》）的立法目的是什么?　2.《行政监察法》的立法依据是什么? 　3．监察机关的性质是什么?
　4.什么是监察对象?监察对象的范围包括哪些?  　5.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为什么没有将所有公务
员纳入监察对象范围?　6.监察机关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7.如何理解监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8.如何理解在适用法律和行政绍律上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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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5.怎样理解《行政监察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答：《行政监察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前款第（一）项情形，即对违反行政纪律，依法应当
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处分而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的，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人事管理权限和处理程序的规定办理。
《行政监察法》的这款规定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监察机关就处分作出的监察决定和提出的监察建
议的相对人，必须是监察机关根据监察机关分级管理权限所确定的管辖范围内的监察对象，即监察机
关通过作出监察决定和提出监察建议的方式行使处分权的对象不能超出本级监察机关所管辖的范围；
第二，监察机关行使处分权应当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经批准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管理和任免权限进行。
这种管理和任免权限的表现一般有三种情况：（1）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决定任免、决定撤销
职务的，如各级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的正职负责人；（2）各级人民政府任免
的，如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的副职负责人以及政府任免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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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习问答》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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